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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业预警细则

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为帮助学生提高学业质量，顺利完成学业，依据《青岛恒星科

技学院学籍管理细则》、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毕业生管理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

适用于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所有正常在校学生和已经毕业离校学生。

概览图

学业预警指在教学管理过程中，针对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不良情况，及时提示

或告知学生本人和家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，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防范措施，通过学校、

学生和家长三方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协调，保证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信息沟通和危机预

警机制。

1.学业预警目的

(1)变“事后处理型”管理为“事前事中预防型”管理。

(2)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，学校从各方面对其进行帮助，促使他们朝好的方向发

展。

2.学业预警类型

学业预警分为黄色预警、红色预警两个等级，学业预警工作每学期进行。

(1)黄色预警：连续两学期所获学分平均不足 12 学分或必修课门数累计 50%-70%不合

格的；

(2)红色预警：连续三学期所获学分平均不足 12 学分或必修课门数累计 70%以上不合

格的；

3.具体实施办法

各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，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的院领导为副组长，教学管理人员、

学生工作人员、学业导师、辅导员为成员的学业预警工作小组，负责学院学业预警工作。

教务处、学生处负责检查督促。

(1)学业预警工作流程

①每学期开学初学院对学生学业情况进行统计，确定学业预警学生名单，并填写《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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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汇总表》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②每学期末对学生成绩进行统计汇总，整理不及格学生的具体名单，对不及格门数超

过一定数量的学生进行预警。

③学院向学生下达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》，并安排相关人员有针

对性地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和帮扶。

④学院向学生家长寄发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家长告知书》，并留存邮寄

证明。寄件人负责落实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家长告知书回执》。

(2)学业预警工作要求

①受到学业预警的学生应在学业导师指导下及时调整修课计划，原则上要求首先重修

不及格的必修课，再考虑选修其他课程。受到学业预警的学生经重修合格的自动撤回；受

红色预警学生经重修仍不合格的将转入低一年级就读，修业年限延长一年。

②对于受到红色预警的学生，学院应与家长沟通，采取有效措施共同做好对学生的帮

扶工作。

③学院应建立学业预警管理文档，包含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》、

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家长告知书回执》与学生和家长沟通以及学业帮扶过程

中形成的其他资料。

4.记录表单

4.1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汇总表》 HXJXJL11S

4.2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通知书》 HXJXJL12S

4.3《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学生学业预警家长告知书》 HXJXJL13S

5.附则

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从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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